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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3 日，日内瓦 
 
 
 

  第四次五常会议联合声明：围绕 201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开展的

工作 
 

  2013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日内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所指五个核武器国家(五常)，2013

年 4 月 18 日至 19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会议由俄罗斯联邦主持，目的是在 2009

年伦敦会议、2011 年巴黎会议和 2012 年华盛顿会议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工作。

五常审查了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承诺履行进展，并继续围绕《不扩散条

约》三大支柱——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核裁军包括建立信任、透明及核查有

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五常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民间社会代表积极交换了看法。 

 五常重申致力于按照《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实现核裁军和普遍彻底裁

军的共同目标，强调必须继续共同执行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行动计划》。 

 五常审查了 201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 2012 年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以

及 2012 年五常华盛顿会议以来《不扩散条约》方面的重大事态发展。五常评估

了与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就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该领域对话和互

信，包括采用多边方式的前景交换了意见。 

 五常高兴地听取了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关于《新裁武条约》目前执行情况和迄

今取得的成就的简报。五常还听取了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关于根据 1991 年《南极

条约》及其《环境附加议定书》2012 年对南极进行联合视察的简报。两国在视察

中对各国际站执行相关环境规定和设施仅用于和平目的的情况进行了核查。五常

就 2013 年筹备委员会及其后闭会期间的目标交换了看法，并期待 2014 年筹备委

员会的工作和 2015 年审议大会的召开。 

 五常讨论了多边裁军倡议，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最新情况。五国失望地注

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仍然无法就综合工作方案，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可核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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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工作达成一致，并讨论了如何推进裁军谈判委员会

工作的问题，包括继续与其他相关合作伙伴努力，推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部的这

种谈判工作。五常重申支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立即开始关于这项条约的谈判。五常

注意到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政府专家组，表示希望专家组的工作有助于推动裁军谈

判委员会的谈判。五常重申这一务实和逐步开展的进程对核裁军做出的历史贡

献，强调这条经过实践证明的路线依然有效。在这方面，五常强调其对使用核武

器严重后果的共同认识，五常将继续把避免这种意外的发生作为第一要务。 

 五常推进了先前在 2014 年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根据《不扩散条约》

《行动计划》的规定就其在《行动计划》三大支柱方面相关活动的报告方式进行

的讨论，决心继续在法国的主持下寻求解决这一问题。五常计划继续在五常范围

内开展多种形式的讨论，以按照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行动 5、20 和 21

向 2014 年筹备委员会提交报告。五常欣见在中国主持下关键核定义与核术语表

编制工作取得的进展，并讨论了今后的步骤。五常强调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将大

大加强五常的相互理解，进一步推动其关于核问题的讨论。五常重申向 2015 年

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提交五常关键核定义与核术语表的目标。五常正在为互信和

新的裁军努力夯实基础。五常就其新的双边和多边核查工作交流了信息，决心继

续进行这种交流。 

 五常回顾 2012 年 5 月 3 日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上发表的《联

合声明》，承诺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在各种国际论坛以和平、外交手段处理不扩散

机制面临的问题。五常再次呼吁有关国家不加拖延地履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

决议规定的国际义务、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做出的承诺和其他相关承

诺。朝鲜 2013 年 2 月 12 日进行核试验和伊朗继续开展某些核活动，均违反了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决议，五常对不扩散机制面临的这些严峻

挑战再次表示关切。 

 五常强调，原子能机构切实有效的保障监督制度对于防止核扩散和促进和平

利用核能合作极其重要。五常强调，必须加强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制度，包括通

过促进普遍通过《附加议定书》以及在客观国家因素基础上拟定原子能机构保障

制度实施办法。五常还讨论了其在协助原子能机构按照《不扩散条约》规定处理

发现非核武器国家可能开展核武器计划案件方面的作用。 

 五常继续进行先前关于努力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的讨论，审查

了最近联合王国主持召开的全面禁试条约五常专家会议，五常在会上确定了今后

的合作领域，并决定继续推进闭会期间工作，特别是在 2014 年综合实地演练之

前。五常呼吁各国继续暂停核武器试爆和其他一切核试爆，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在

《条约》生效之前破坏《条约》目的和宗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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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常就如何防止滥用退出《不扩散条约》(第十条)行动问题交换了看法。讨

论内容包括《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集体或单独应对退出通知的方法，包括通过有

关在作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成员期间获得或衍生的设备和材料的处置安排作

出应对。五常决心在 2014 年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努力扩大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关于

后一问题的共识，以此对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做出新的贡献。 

 五常重申必须执行2010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就1995年中东问题决议作出

的各项决定，特别是与在中东地区各国自由商定安排的基础上召开有中东各国参

加的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会议有关的各项决议。五常强调

支持各有关国家为在最近将来筹备和召开会议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五常并重申

全面支持促进者目前的各项工作。 

 五常审查了其为使各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生效所做

的努力。五常重申，建立无核武器区有助于有核和无核国家建立信任，加强区域

和国际安全，加强《不扩散条约》和联合国核不扩散机制。五常重申准备尽早签

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五常强调必须与《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

缔约国举行协商，包括在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会议期间。五常注意到 2012 年 9 月

17 日五常和蒙古在联合国总部就蒙古无核地位发表的平行声明。五常承诺继续在

所有适当级别举行核问题会议，进一步加强对话和互信。五常计划就讨论采取后

续行动，并在 2014 年召开第五次五常会议。 

 


